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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关于公布２０１６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２３号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农业厅（局、委、办）、粮食局、农业发展银

行分行：

为保护农民利益，防止“谷贱伤农”，２０１６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

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１６

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５０公斤１３３元、１３８元和

１５５元，早籼稻比２０１５年下调２元，中晚籼稻、粳稻保持２０１５年水平不变。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期，各地要认真做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民合理种植，促

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７５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内蒙古电力公司，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水泥协会：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水泥行业产业结构调

整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０号）要求，决定对水泥生产企业生产用电实行基于可比

熟料（水泥）综合电耗水平标准的阶梯电价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

（一）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明确淘汰的利用水泥立窑、干法中空

窑、立波尔窑、湿法窑生产熟料的企业以外的通用硅酸盐水泥生产企业生产用电实行基于可比熟

料（水泥）综合电耗水平标准的阶梯电价政策。水泥企业用电阶梯电价加价标准具体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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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泥企业用电阶梯电价按年度执行，数据的核算基期为上一年度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

日止。

（三）国家将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的电耗分档和加价标准。

（四）各地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阶梯电价实施力度，提高加价标准。

二、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一）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商统计部门完善辖区内水泥企业的能源消费和统计管理

制度。节能监察机构要对水泥企业耗能设备、能源消耗情况及相关信息进行监管。

（二）依托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水泥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行业协会，为落实水

泥企业电耗核算提供技术支持，建立第三方核查机构专家库及相应核查机制，加强对核查机构、核

查人员、水泥企业等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建立水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能源消耗基础信息的数据

库并动态更新。

（三）水泥企业要完善独立、可核查的能源计量和统计台账，保留水泥生产量原始记录及凭

证；中控室原始生产数据信息至少保存三年，不得擅自修改或删除。

（四）水泥企业电耗核算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另行制定发布。

三、加强分工协作

（一）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明确阶梯电价政策甄别认定执行的程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节能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要根据职责分工，密切协作，共同做好水泥企业

用电阶梯电价政策实施工作，确保政策执行到位。

（二）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商统计部门于每年７月１日前组

织完成对省内所有水泥企业上一年水泥生产量及其耗电量的统计、核查，确定其产品可比综合电

耗，商省级节能主管部门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并将相关情况函告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节能主管部

门。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于每年９月１日前明确水泥企业用电阶梯电价标准，向社会公布，并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三）省级电网企业应根据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名单、电耗水平和省级价

格主管部门公布的电价标准，按照抄见的水泥生产用电量及时收取核查期内加价电费。

四、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加价电费资金

因实施阶梯电价政策而增加的加价电费，１０％留电网企业用于弥补执行阶梯电价增加的成

本；９０％留给地方政府用于奖励水泥行业先进企业、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具体加价电费资金

管理使用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

五、加强监督检查

（一）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不得自行降低对水泥企业的用电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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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对辖区内水泥企业用电阶梯电价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省

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将辖区内水泥企业可比水泥综合电耗在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布，并动

态更新，接受社会监督。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阶梯电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将在各自职能范围内组织力量不定期对

水泥企业执行阶梯电价政策情况进行核查、抽查和监督。

六、其他事项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对淘汰类以外的通用硅酸盐水泥生产企业实施的差别电价和

惩罚性电价政策相应停止执行。

附件：水泥企业用电阶梯电价加价标准

附　件

水泥企业用电阶梯电价加价标准

一、ＧＢ１６７８０－２０１２《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实施之前（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之前）投产的

水泥企业，阶梯电价加价标准如下：

水泥生产线

可比水泥综合电耗不超过９０ｋＷｈ／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可比水泥综合电耗 ＞９０ｋＷｈ／ｔ但
≤９３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可比水泥综合电耗＞９３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
时加价０．２元。

水泥熟料生产线

可比熟料综合电耗不超过６４ｋＷｈ／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可比熟料综合电耗 ＞６４ｋＷｈ／ｔ但
≤６７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可比熟料综合电耗 ＞６７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
时加价０．２元。

水泥粉磨站

可比水泥综合电耗不超过４０ｋＷｈ／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可比水泥综合电耗 ＞４０ｋＷｈ／ｔ但
≤４２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５元；可比水泥综合电耗＞４２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
时加价０．２５元。

　　二、ＧＢ１６７８０－２０１２《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实施之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之后）投产的

水泥企业，阶梯电价加价标准如下：

水泥生产线

可比水泥综合电耗不超过８８ｋＷｈ／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可比水泥综合电耗 ＞８８ｋＷｈ／ｔ但
≤９０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可比水泥综合电耗＞９０ｋＷｈ／ｔ的，用电每千瓦
时加价０．２元。

水泥熟料生产线

可比熟料综合电耗不超过６０ｋＷｈ／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可比熟料综合电耗＞６０ｋＷｈ／ｔ但≤
６４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元；可比熟料综合电耗 ＞６４ｋＷｈ／ｔ的，用电每千瓦时
加价０．２元。

水泥粉磨站

可比水泥综合电耗不超过３６ｋＷｈ／ｔ的，其用电不加价；可比水泥综合电耗 ＞３６ｋＷｈ／ｔ但
≤４０ｋＷｈ／ｔ的，电价每千瓦时加价０．１５元；可比水泥综合电耗 ＞４０ｋＷｈ／ｔ的，用电每千
瓦时加价０．２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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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

简化调价操作方式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６］２６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

此次调价后，简化调价操作方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成品油价格

（一）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２４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吨分别下调１４０元和

１３５元。调整后，

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国家储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用汽、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吨５９６５元和

５０２０元；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见附表。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

应价格暂按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用油价格执行；其它相关成品油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

法》规定执行。

（二）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二、简化成品油调价操作方式

（一）自下一次调价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再印发调价文件，将以信息稿形式公布调价信息，

具体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新闻发布中心”栏目查询。

（二）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可结合当地实际，以文件或信息稿等形式公布本地区汽、柴

油标准品和非标准品最高批发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等。

附表：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附　表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６９２５ ５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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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６８９０ ５９３５

河北省 ６７２０ ５７７５

山西省 ６７９０ ５８３０

辽宁省 ６７２０ ５７７５

吉林省 ６７２０ ５７７５

黑龙江省 ６７２０ ５７７５

上海市 ６９０５ ５９４０

江苏省 ６７７５ ５８１５

浙江省 ６７７５ ５８３０

安徽省 ６７７０ ５８２５

福建省 ６７９５ ５８４０

江西省 ６７７５ ５８３５

山东省 ６７３０ ５７８５

湖北省 ６７４５ ５８００

湖南省 ６７８５ ５８６０

河南省 ６７４０ ５７９５

海南省 ７０３５ ６０７０

重庆市 ６９３５ ５９８５

广东省 ６９７０ ６００５

广西自治区 ６８６５ ５９１０

宁夏自治区 ６７２５ ５７７５

甘肃省 ６７０５ ５７９５

新疆自治区 ６５００ ５６７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６７３５ ５７９０

成都市 ６９４０ ６０１０

贵阳市 ６９００ ５９３５

昆明市 ６９３０ ５９６５

西安市 ６８７５ ５９４５

西宁市 ６６８５ ５８２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海南省、广东省、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

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

标准的价格。

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４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２０１３年成品油价格机制修改完善以来，运行总体平稳，国内成品油价格更加灵敏反映国际市

场油价变化，保证了成品油正常供应，促进了市场有序竞争，价格调整透明度增强，市场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２０１４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石油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成品油价格机制在运行过程

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问题。鉴于此，经研究，决定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机制，并进一步推进价

格市场化。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一）设定成品油价格调控下限。下限水平定为每桶４０美元，即当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国

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每桶４０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下调。

（二）建立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４０美元调控下限时，成品油价格

未调金额全部纳入风险准备金，设立专项账户存储，经国家批准后使用，主要用于节能减排、提升

油品质量及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等方面。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三）放开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四）简化成品油调价操作方式。发展改革委不再印发成品油价格调整文件，改为以信息稿

形式发布调价信息。

供军队用成品油价格按既定机制计算确定；航空汽油出厂价格按照与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汽

油供应价格保持１．１８２１的比价关系确定，均不再发布。

二、印发《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根据近年来《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实施情况及此次成品油价格机制完善内容，修订并

形成《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三、做好相关配套工作

（一）确保市场供应。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继续发挥石油企业内部上下游利益调节

机制，组织好原油和成品油生产和调运，保持合理库存，加强综合协调和应急调度，保障市场供应。

（二）维护市场秩序。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

序。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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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市场监测。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密切跟踪新机制运行情况，积极协

调解决机制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确保新

机制平稳运行。

（四）做好宣传解释。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正面引导舆论，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完善机制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附　件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石油价格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

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８］３７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石油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的价格行为，适用本

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石油包括原油和成品油，成品油指汽油、柴油。石油价格包括原油价格

和成品油价格。成品油价格根据流通环节和销售方式，区分为供应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

第四条　原油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成品油区别情况，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

（一）汽、柴油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向社会批发企业和铁路、交通等专项用户供应汽、柴油供

应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二）向国家储备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应汽、柴油供应价格，实行政府定价。

第二章　价格制定与调整

第五条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考虑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

合理流通环节费用和适当利润确定。

第六条　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每桶４０美元（含）时，按原油价格每桶４０美元、正常加工

利润率计算成品油价格。高于每桶４０美元低于８０美元（含）时，按正常加工利润率计算成品油价

格。高于每桶８０美元时，开始扣减加工利润率，直至按加工零利润计算成品油价格。高于每桶

１３０美元（含）时，按照兼顾生产者、消费者利益，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原则，采取适当财税政

策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第七条　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１０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生效时间

为调价发布日２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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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价幅度低于每吨５０元时，不作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当国内价格总水平出现显著上涨或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国际市场油价异常波动等特殊情

形需对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控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可以暂停、延迟调价，或缩

小调价幅度。特殊情形结束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报请国务院同意，成品油价格调整继续按照本

办法确定的规则执行。

第八条　已实行全省统一价格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暂未实行全省统一价格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按本办法第五条确定。暂未实行全省统一价格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非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中心城市最高零售价格为基础加（减）地

区间价差确定。地区间价差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依据运杂费等因素核定。省内划分的价区原则

上不超过３个，价区之间的价差不高于每吨１００元。省际之间价差应适当衔接。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要将省内价区具体安排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成品油零售企业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

格的前提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第九条　成品油批发企业对零售企业的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

企业的，按最高零售价格每吨扣减３００元确定；合同未约定由供方配送的，在每吨扣减３００元的基

础上再减运杂费确定。运杂费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成品油批发企业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

格。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时，批发价格要相应降低。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的，批零价差不得低于

每吨３００元，并不得另外收取运杂费；合同未约定由供方配送的，扣除运杂费后，批零价差不得低

于每吨３００元，并不得强制配送。

第十条　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对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社会批发企业的汽、柴油最高供应价

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每吨扣减４００元确定。

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与社会批发企业协商确定具

体价格。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时，对社会批发企业供应价格相应降低，价差不得低于每吨４００元。

第十一条　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对铁路、交通等专项用户的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按全国平

均最高零售价格每吨扣减４００元确定。

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与铁路、交通等专项用户协商确定具

体供应价格；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时，对专项用户供应价格相应降低。专项用户是指历史上已形

成独立供油系统的大用户，具体名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

第十二条　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对国家储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汽、柴油供应价格，按全国平

均最高零售价格扣减流通环节差价确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二条汽油、柴油价格均指标准品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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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标准品与非标准品的品质比率。非标准品价格按照标准品价格和规定的品质比率确定。

第十四条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汽、柴油吨与升折算

的系数。

第十五条　乙醇汽油价格政策按同一市场同标号普通汽油价格政策执行。

第三章　信息发布

第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公布按吨计算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国家

储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用汽、柴油供应价格，以及汽油、柴油标准品与非标准品的品质比率。

第十七条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在指定网站公布本地区汽、柴油标准品和非标准品最高批发价

格和最高零售价格。

第十八条　主要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通过所在地新闻媒体公布本公司的汽、柴油具体批发价

格和零售价格。

第四章　价格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成品油批发、零售企业要在显著位置标识成品油的品名、规格、计价单位、价格等

信息。经营企业在销售成品油时，不得以其它名目在国家规定的成品油价格之外加收或代收任何

费用。

第二十条　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成品油生产、批发和零售企业的价格活动进行检查，并依照

法律法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４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１日

中国人民银行：

你行《关于申请重新批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的函》（银函［２０１５］５０２号）收

悉。经研究，现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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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到柜台查询自身信用报告，每年第３次起的收费标准由现行每次２５元降低至１０元，

通过互联网查询及每年前２次到柜台查询继续实行免费。

二、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由每份１００元降低至６０元，查询个人信用

报告基准服务费由每份６元降低至５元。计费办法及贡献量系数、查询量系数继续按照《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２２９

号）有关规定执行。

三、继续对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８类金融机构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实行优惠收费标准，

同时增加对民营银行实行相同优惠政策。上述享受优惠政策的机构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服

务费标准，由现行每份３０元和２元分别降低至１５元和１元。

四、应收账款质押初始登记、展期登记服务费标准由现行每件每年１００元降低至６０元，变更

登记、异议登记服务费标准由现行每件每次４０元降低至２０元，查询登记信息继续实行免费。

五、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不得擅自增设征信查询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服务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

标准。征信中心应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和财务制度，于每年４月底前将上年度财务报告及收支情况

报我委（价格司）。

六、各商业银行等征信系统用户，对使用征信系统发生的查询费用，应通过加强和改善内部管

理进行消化，不得违反规定，自定收费项目，将征信查询费转嫁给被查询对象，增加被查询对象的

负担，也不得要求被查询对象提供其信用报告。

上述收费标准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起执行。此前凡是与本通知不符的收费规定，一律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６］４８８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日

卫生计生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５］１２３号）有关规

定，现将重新审核后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医疗事故鉴定费标准。国家卫生计生委所属中华医学会依法对医疗事故争议（病员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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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与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文件的确认和处理存在争议）进行技术鉴定时，向有关单位或个人

收取医疗事故鉴定费标准为每例８５００元。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卫生计生部门所属医学会依法对

医疗事故争议（病员及其家属与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文件的确认和处理存在争议）进行技术鉴

定时，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收取的医疗事故鉴定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财政部门制定。

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３５７号）的规定执

行。

三、下列各项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一）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法对应当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

和要求的工作场所或产品进行卫生监测、测试、评估时，向委托单位和个人收取的卫生检测费标

准。

（二）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规定的体检项目和频次，依法对

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职业健康标准的特定从业人员进行预防性体检时，向委托单位和个人收取的预

防性体检费标准。

（三）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接种第二类疫苗时，向受种者或

其监护人收取的预防接种服务费（包括接种耗材费）标准。

（四）国家卫生计生委所属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所属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按自愿原则接受单位或个人委托提供卫生技术服务时，向委托单位或个人收取的委托

性卫生技术服务费标准。

（五）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所属医学会依法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争议

（疫苗受种者或其监护人与接种单位或疫苗生产企业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存在争

议）进行技术鉴定时，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收取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标准。

（六）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卫生计生部门依法对职业病诊断争议（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过程、

结论等存在争议）进行技术鉴定时，向申请鉴定的当事人所在单位收取的职业病诊断鉴定费标准。

四、考试考务费标准

（一）医学博士外语考试费标准。国家卫生计生委所属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在组织医学（包括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博士学位全国外语统一考试时，向报名人员收取医学博士外语考试费的收费

标准为每人１２０元。

（二）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五项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有关组织考试单位按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

号）有关规定执行，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上限范围内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具体包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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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委所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组织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护士执业资格和卫生行业国家职

业技能鉴定等三项考试时，分别向省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机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机构和卫

生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机构收取的考务费标准；国家卫生计生委所属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组

织医师资格（西医类）考试时，向省级医师资格考试机构收取的考务费标准；国家卫生计生委所属

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组织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技能鉴定时，向报名参加考试考生收取的考试

费标准。

省级考试机构向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收取考试费标准，由各省级价格、财政部门在考务费标

准基础上加组织报名、租用考试场地和聘请监考人员等费用核定。

五、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

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卫生系统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１９９２］价费字３１４号）、《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护士注册费标准的通

知》（计价格［１９９５］９８号）、《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等工本费标准的通

知》（计价格［１９９６］１２２２号）、《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医师注册收费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１９９９］２２６７号）、《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２０４３号）、《国家计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卫生监督防疫

收费问题的复函》（计办价格［２００１］５９８号）、《国家计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医师资格证书

和执业医师证书费用有关问题的复函》（计办价格［２００１］６１６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

重新核定医疗事故鉴定费和医学博士外语考试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

２７４９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３２９５号）及与本通知不符的规定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取消价格鉴证师注册核准等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６］５６４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６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国务院关于取消１３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６］１０

号）、《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６］９号）

印发执行，取消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的“价格鉴证师注册核准”、“甲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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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行政许可事项，以及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实施的“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丙级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对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鉴证师注册初审”三项行政许可事项。为落

实国务院决定，做好取消相关行政许可事项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自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起停止“价格鉴证师注册核准”、“甲级价格评估机构

资质认定”行政许可审批，不再受理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报送的有关初审意见。对２０１６年２月３

日以后收到的初审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退还相应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将

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履行规定程序，废止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应自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起停止办理“对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鉴

证师注册初审”、“对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甲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初审”，不再受理有关人

员、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已经受理的应终止审批程序，并将收到的有关申请材料及时退还有关人

员、机构。

三、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应自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起停止“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丙级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行政许可审批，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妥善做好退还申请材料，修订、废止

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工作。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决定精神，切实做好取消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不

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对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进行变相行政

审批。要向有关从业人员、机构，特别是已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机构做好政策解释，确保取消价

格鉴证师注册核准、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等行政许可事项工作平稳有序进行。要认真研究加强

价格鉴证、价格评估工作事中事后监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按照市场化原则促进有序竞争，

推动价格鉴证、价格评估工作健康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扩大

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９８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７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能源局各有关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

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建立科学合理的

输配电价形成机制，决定进一步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经商国家能源局，现就有关事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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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下：

一、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

（一）２０１６年，进一步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将北京、天津、冀南、冀北、山西、陕西、江

西、湖南、四川、重庆、广东、广西等１２个省级电网和经我委、国家能源局审核批复的电力体制改革

综合试点省份的电网，以及华北区域电网纳入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

（二）上述试点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参照已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省份的经验，结合当地

实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拟定适合本省（区、市）电网特点的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于２０１６年

５月底前报我委。

（三）我委统一组织试点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成本监审工作，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配

合做好相关工作。

（四）上述试点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成本监审结果，认真测算当地电网输配电价总

水平和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标准，原则上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底前报我委批复。情况复杂的地区可适当

推后。

（五）区域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由我委会同国家能源局直接组织实施，有关省（市）价

格主管部门、能源主管部门、国家能源局区域监管局做好配合工作。

（六）未纳入２０１６年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省份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也要抓紧开展输配电价改

革准备工作，组织力量对当地电网企业开展输配电成本调查，模拟测算输配电价总水平和分电压

等级输配电价标准，为２０１７年全面推开输配电价改革打好基础。

二、认真总结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经验

（一）已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全面总结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

作取得的成效和经验，进行后评估，分析存在的问题，形成书面报告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前报送我

委。

（二）已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认真研究提出完善输配电定价

成本监审办法，科学合理的输配电价管理办法和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测算办法，以及妥善处理电

价交叉补贴、建立合理交叉补贴资金回收机制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书面报告于２０１６年６月

底前报送我委。

三、进一步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

（一）在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基础上，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输配电价管理办法；进一步

加强对电网成本监管，探索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引导合理有效投资，促进企业节约成

本、提高效率；探索建立对电网企业投资后评估制度，对企业不合理、无效的投资和成本，不予纳入

输配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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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输配电价改革及各地电力市场建设和电力市场化交易的进展，健全和规范市场交

易规则，稳慎推进上网电价与销售电价市场化，建立电力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制度，鼓励和支持地方

探索完善电价市场化条件下的监管方式。

四、有关要求

（一）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全方位、多角

度研究解决本地区推进输配电价改革中面临的问题，确保按期完成工作。

（二）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电网企业配合做好输配电价

改革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５〕１８４９号）要求，详细整理、认真审核电网上报的相关资料，建

立输配电价管理数据库，完善电网企业成本监管制度，并及时通过纵向网报送我委价格司。

（三）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指导各省级电网企业配合做好输配电价改革相关工作，

客观、真实提供电网成本、投资、电量等信息及证明材料，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管。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５７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

（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各银行卡清算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５１号）

精神，进一步降低商户经营成本，扩大消费，引导银行卡经营机构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增强竞争力，促进我国银行卡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就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完善定价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降低发卡行服务费费率水平。发卡机构收取的发卡行服务费由现行区分不同商户类别

实行政府定价，对借记卡、贷记卡（含准贷记卡，下同）执行相同费率，改为不区分商户类别，实行

政府指导价、上限管理，并对借记卡、贷记卡差别计费。费率水平降低为借记卡交易不超过交易金

额的０．３５％，贷记卡交易不超过０．４５％。

（二）降低网络服务费费率水平。银行卡清算机构收取的网络服务费由现行区分商户类别实

行政府定价，改为不区分商户类别，实行政府指导价、上限管理，分别向收单、发卡机构计收。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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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降低为不超过交易金额的０．０６５％，由发卡、收单机构各承担５０％（即分别向发卡、收单机构

计收的费率均不超过交易金额的０．０３２５％）。

（三）调整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务费封顶控制措施。发卡机构收取的发卡行服务费，借记卡

交易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１３元，贷记卡交易不实行单笔收费封顶控制。银行卡清算机构收取的

网络服务费不区分借、贷记卡，单笔交易的收费金额不超过６．５元（即分别向收单、发卡机构计收

时，单笔收费金额均不超过３．２５元）。

（四）对部分商户实行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务费费率优惠措施。对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教

育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养老机构、慈善机构刷卡交易，实行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务费全额减免；

自本次刷卡手续费调整措施正式实施起２年的过渡期内，按照费率水平保持总体稳定的原则，对

超市、大型仓储式卖场、水电煤气缴费、加油、交通运输售票商户刷卡交易实行发卡行服务费、网络

服务费优惠。

（五）收单环节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单机构收取的收单服务费由现行政府指导价改为

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收单机构与商户协商确定具体费率。国家鼓励收单机构积极开展业务创新，

根据商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增值服务，并按照市场化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合作需要和业务开

展状况，与商户协商合理确定服务收费。

调整后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项目和费率上限详见附表。由银行卡清算机构在不超过上限标

准的范围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确定其品牌银行卡执行的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务费具体费率及

相关优惠措施操作办法，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

二、相关工作要求

此次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政策性强，调整内容多、涉及方面广。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协同配合，精心组织、依法推进，积极、稳妥做好银行卡刷卡手

续费调整、完善措施的准备和实施工作。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负责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有关政策措

施的组织实施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负责部署、组织各发卡、收单机构和银行卡清算

机构，做好技术改造、业务调整、应急处理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政策解读和宣传工

作。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银行卡刷卡交易领域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各

类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正常价格秩序。

（二）银行卡清算机构及各发卡、收单机构要按各自业务分工，认真做好各项实施准备工作，

并组织内部人员培训，向持卡人、商户做好政策宣传解读。

银行卡清算机构负责完成转接清算系统改造，组织各成员机构制定具体的业务、技术实施方

案及应急预案，开展系统联调测试，确保调整后的系统按照规定时间切换上线并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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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发卡机构负责发卡、积分、会计、清算对账等内部系统改造；会同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系统

联调测试和切换上线工作。

各收单机构负责收单、商户管理、会计、清算对账等内部系统改造；有序开展商户协议换签工

作；会同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系统联调测试和切换上线工作。

（三）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要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宣传解

释政策，组织协调所属会员单位做好准备工作，落实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的各项措施。

本次调整、完善后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政策，适用于我国境内发卡机构发行的银行卡在境内

银行卡受理终端发起的消费交易。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制定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有关政策规定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银行卡清算机构应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３０日内，将其品牌银行卡发卡行服务费、网络服务费

具体费率和优惠措施操作办法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经审核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后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起实施。

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

行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

信用社、村镇银行、外资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各单位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家发展改

革委、中国人民银行。

附件：银行卡刷卡手续费项目及费率上限表

附　件

银行卡刷卡手续费项目及费率上限表

序　号 收费项目 收费方式 费率及封顶标准

１ 收单服务费 收单机构向商户收取 实行市场调节价

２ 发卡行服务费 发卡机构向收单机构收取

借记卡：不高于０．３５％
（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１３元）

贷记卡：不高于０．４５％

３ 网络服务费

银行卡清算机构向发卡机构收取
不高于０．０３２５％

（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３．２５元）

银行卡清算机构向收单机构收取
不高于０．０３２５％

（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３．２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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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电网丰枯峰谷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适应我省电力供需形势新变化，进一步完善电价管理，加快电价改革，推进电价公开透明，

促进全省工业经济稳增长，经请示同意，现就调整四川电网丰枯峰谷电价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暂停四川电网销售侧丰枯电价，上网侧火电丰枯峰谷电价和水电峰谷电价政策，自２０１６

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二、我省直购电、外送电和留存电量的发、供、用各方应做好与上述电价政策调整的衔接工作。

三、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做好丰枯峰谷电价政策调整、宣传解释和

监督检查工作，保证电力企业和电力用户正常生产经营。有关供电企业要严格执行上述电价政

策，确保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四川电网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

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６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发电企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

格〔２０１５〕３１０５号）精神，为促进减轻企业负担、节能减排和工业结构调整，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

政府同意，决定降低四川电网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四川电网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下调３．９分钱（含税，下

同），调整后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４０１２元。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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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调燃煤电厂上网电价详见附件１。

二、降低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四川电网一般工商业用电销售电价每千瓦时下调０．６分钱

（直供区中小化肥生产用电除外），趸售工商业电价同步调整，大工业用电价格不作调整。各地价

格主管部门应根据本次趸售工商业降价空间，相应制定落实当地地方电网工商业销售电价调整具

体方案。调整后的四川省电网销售电价表和趸售电价表详见附件２、３。

三、实施超低排放环保电价政策。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８３５号）规定，经省级环保部

门验收合格并符合国家超低限值要求的燃煤发电企业，对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以前已经并网运行的

现役机组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１分钱；对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之后并网运行的新建机组统购

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０．５分钱。

四、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将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其他用电征收的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每千瓦时提高４厘钱。直购电量、留存电量、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均按

每千瓦时１．９分钱（汶川地震重灾区按每千瓦时１．８分钱）缴纳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五、利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部分降价空间，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具体按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六、以上电价调整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七、电价调整后，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对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差别电价、

惩罚性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加大上述电价政策的执行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

八、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本次电价调整措施及时落实到位，并做好

电价调整的舆情监测、宣传解释和监督检查工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和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要加强对下属供电企业的指导督促，务必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各项电价政策措施。执行中遇

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四川省统调燃煤电厂上网电价表

２．四川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３．四川省电网趸售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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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四川省统调燃煤电厂上网电价表

序号 发电企业（机组）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上网电价

元／千千瓦时
备注

１ 华电公司内江发电总厂白马电厂 ４２．００ ４０５．２６２

２ 华电公司内江发电总厂高坝电厂 １０．００ ６５１．４１９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３ 四川黄桷庄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 ４０４．９６７

４ 华电宜宾发电公司（技改二期） １５．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５ 华电攀枝花三维发电公司（河门口扩建） ２７．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６ 华电宜宾发电公司（技改一期） １０．００ ４３９．２０６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７ 广安发电公司广安电厂一期（３１＃、３２＃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１０．６０６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８ 广安发电公司广安电厂二期（３３＃、３４＃机组） ６０．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９ 广安发电公司广安电厂三期（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０ 华电珙县电厂（新平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１ 国电金堂电厂（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１．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１２ 国电深能华蓥山发电公司（临巴３１＃） ３０．００ ３８９．２００

１３ 国电深能华蓥山发电公司（临巴３２＃） ３０．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４ 国电达州电厂（东岳３１＃机组） ３０．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５ 国电达州电厂（东岳３２＃机组） ３０．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６ 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电厂 ６６．００ ４１５．６７２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１７ 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太白） ６０．００ ４０１．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１８ 中电福溪电力公司（戎州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１．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１９ 川南发电公司（方山６１＃机组） ６０．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０ 川南发电公司（方山６２＃机组） ６０．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１ 内江白马循环流化床示范电厂（云潭） ３０．００ ４３８．４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２２ 内江白马循环流化床示范电厂（云潭扩建） ６０．００ ４０１．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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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电企业（机组）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上网电价

元／千千瓦时
备注

２３ 攀枝花攀煤矸石发电公司 ２７．００ ３９９．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４ 泸州黄浦电力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４０１．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２５ 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有限公司 ５．５０ ４０１．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２
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２６ 南充化工园区热电中心项目 ５．００ ３７４．２００

２７ 广旺能源发展（集团）公司电力分公司 ３．００ ３７４．１６０

２８ 广元监狱电厂 ０．６０ ３７４．１６０

２９ 川北监狱余热电厂 ０．６０ ３７４．１６０

３０ 威远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０．６０ ３４５．２００

３１ 嘉阳电厂 ０．９８ ３７４．１６０

３２ 犍为电力公司 ５．２５ ３７４．１６０

３３ 渠县电力公司 ２．４０ ３７４．１６０

３４ 四川新桥电力公司 １．２０ ３６７．４３０

３５ 大竹县电力公司 ３．００ ３６５．０９０

３６ 达竹煤电（集团）公司 ２．４０ ３６４．８８０

３７ 达州市立信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５ ３３２．３３０

３８ 绵阳市热电厂 ３．００ ４７１．９７０

３９ 南充辰华热电厂 ０．９０ ４１２．３００

４０ 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 １．８０ ３８９．２００

４１ 内江南光有限责任公司坑口电厂 １．２０ ３６９．７７０

４２ 广元东河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０ ３８１．８１０

４３ 仁寿县人民水泥有限公司汪洋火电厂 １．２０ ３７４．１６０

４４ 威远县能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厂 １．２０ ３６９．７７０

４５ 华瑞电厂 １．７０ ３６９．７７０

４６ 四川北部电力开发公司代池电厂 ０．６０ ３７４．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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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９Ｄ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２日

自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关于申报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９Ｄ牌食用盐产品价格的请示》（自发改〔２０１５〕

６４２号）收悉。

根据《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种盐

现行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９Ｄ牌多品种

食用盐价格（见附件）。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日起执行。

请你委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９Ｄ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９Ｄ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元／吨）批发价（元／吨） 零售价元／袋、瓶

１ 雪花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２．５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３，５７０ ７，３７１ ３．０

２ 花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２．５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３，５７０ ７，３７１ ３．０

３ 天然井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３，８５７ ７，３７１ ３．０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５，０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

４ 纯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３，８００ ７，２００ ３．０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４，４３０ ８，４００ ３．５

５ 天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３，８００ ７，２００ ３．０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４，４３０ ８，４００ ３．５

６ 厨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３，８００ ７，２００ ３．０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４，４３０ ８，４００ ３．５

４２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元／吨）批发价（元／吨） 零售价元／袋、瓶

７ 食用熟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４，６４４ ８，６００ ３．５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５，７９８ ９，７１３ ４．０

８ 天然深井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４，６４４ ８，６００ ３．５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５，７９８ ９，７１３ ４．０

９ 晶砂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５，４８６ ９，７１３ ４．０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６，２４８ １０，９２８ ４．５

１０ 蔬鲜熟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５，４８６ ９，７１３ ４．０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６，２４８ １０，９２８ ４．５

１１ 海藻植物碘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５，１００ ９，６００ ４．０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５，７００ １０，７９９ ４．５

１２ 晶砂纯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尼龙／ＰＰ ６，３７０ １２，０００ ５．０

３５０ｇ６０ 直立袋 ６，９６０ １３，２００ ５．５
〗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０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学生收费标准调整的请示》（巴职院〔２０１５〕６６号）收悉。

你院属省政府２０１３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以及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报告的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非艺术类专科学生学费：９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收

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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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规定的收费外，你院不得再以其它

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１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简化调价操作方式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

电〔２０１６〕２６号）（见附件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６〕２６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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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简化调价操作方式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６〕２６号）（详见本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 ６９４０ ５．１４ ７０９０ ５．２５ ７２４０ ５．３６

９３＃汽油 ７３５６ ５．４８ ７５０６ ５．５９ ７６５６ ５．７１

９７＃汽油 ７７７３ ５．９１ ７９２３ ６．０２ ８０７３ ６．１３

０＃柴油 ６０１０ ５．１１ ６１６０ ５．２４ ６３１０ ５．３７

０＃普通柴油 ５６４０ ４．８０ ５７９０ ４．９２ ５９４０ ５．０５

－１０＃柴油 ６３７１ ５．４２ ６５２１ ５．５４ ６６７１ ５．６７

注：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 ６６４０ ６７９０ ６９４０

９３＃汽油 ７０５６ ７２０６ ７３５６

９７＃汽油 ７４７３ ７６２３ ７７７３

０＃柴油 ５７１０ ５８６０ ６０１０

０＃普通柴油 ５３４０ ５４９０ ５６４０

－１０＃柴油 ６０７１ ６２２１ ６３７１

注：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７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３３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

荣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

你局《关于核定“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销售价格的请示》（荣发科局〔２０１６〕３号）收悉。

根据国家《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

种盐现行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

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见附件）。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６年１月３１日起执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四川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　号 品　种 规　格 包　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瓶）

１ 雪花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复合膜 ３５７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２ 酱盐 １０００ｇ２５袋／件 复合膜 ３６００ ６８８０ ８．００

３ 珍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复合膜 ５０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０

４ 御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复合膜 ６０００ ９８２９ ４．００

５ 玉洁井矿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复合膜 ３８５７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６ 深井矿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复合膜 ５０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０

７ 天然深井腌制食用盐 １０００ｇ２５袋／件 复合膜 ２６４０ ５１６０ ６．００

８ 天然精纯腌制食用盐 １０００ｇ２５袋／件 复合膜 ３６００ ６８８０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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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

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３６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８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转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我省为陆上风电Ⅳ类资源区，陆上风电２０１６年上网标杆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６０元（含税，

下同）；２０１８年上网标杆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５８元。其中：２０１６年上网标杆电价适用于２０１６年１

月１日以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２０１８年上网标杆电价适用于２０１８年１

月１日以后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２年核准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不得执行该核准期对应的标

杆电价。２０１６年以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但于２０１７年底前仍未开工建设的，执行２０１６年上网标

杆电价。

二、我省为光伏发电Ⅱ类资源区，光伏发电２０１６年上网标杆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８８元，２０１７年

以后的价格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另行制定。其中：２０１６年上网标杆电价适用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以

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备案并纳入年度规模管理的光伏发电项目。２０１６年以前备案并纳入

年度规模管理的光伏发电项目但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仍未全部投运的，执行２０１６年上网标

杆电价。

三、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在四川电网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以

内的部分，由四川电网结算；高出部分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燃煤机组标杆上

网电价调整后，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电价中由四川电网结算的部分相应调整。

四、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必须真实、完整地记载和保存相关发电

项目上网交易电量、价格和补贴金额等资料，按相关规定申请电价补贴，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

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执行和电价补贴结算的监管，督促

相关上网电价政策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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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官帽舟、广金坝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８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８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乐山市马边县新建官帽舟水电站（具有不完全年调节能力），装机容量１２万千瓦（２×５．５＋２

×０．５万千瓦）；阿坝州小金县新建广金坝水电站，装机容量２万千瓦（２×１万千瓦）。以上电站

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我省现行上网电价政策，核定官帽舟水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

时０．３５元，广金坝水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自投入商业运营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核定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教材定价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６６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９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西泠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你们《关于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定价送审的请示》（新文〔２０１６〕１０号）、《关于申请

２０１６年春季教材价格的报告》收悉。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四川省物价局

关于印发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文件的补充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３５号）的规定，经审核，同意

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按《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执行。

附件：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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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古蔺县宏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瓦斯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８７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５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古蔺县宏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瓦斯发电项目，装机容量０．２５万千瓦（５×０．０５万千瓦），以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现行电价政策，同意该项目上网电价暂按四川电

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每千瓦时０．４０１２元，自投入商业运营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立洲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２１号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准四川省木里河立洲水电站项目的批复》（发改能源〔２０１１〕

１６３４号），四川华电木里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立洲水电站具有不完全年调节能力，装机容量

３５．５万千瓦（３×１１．５＋２×０．５万千瓦）。根据工程建设进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按照

我省现行上网电价政策，核定立洲水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５元，自投入商业运营之日起

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新都华润啤酒分布式能源项目余电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２８号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我委《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４０号）文件规

定，按照我省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气电价格联动机制，决定将新都华润啤酒分布式能源项目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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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电价降低为每千瓦时０．６３元，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我省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４３号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５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天然气发电公司：

按照我委印发的《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４０号）规

定，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起，由每立方米２．３５元降低为每立方米１．

６５元。依照我省已建立的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气电价格联动机制，决定降低我省天然气发电上

网电价，并制定新的天然气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英惠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５３４２元，四川和协电力有限公司

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５７７２元。调整后的上网电价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起执行。

二、川投达州天然气发电厂仍执行带量上网电价，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５０４元。鉴于

川投达州天然气发电厂上网电价暂与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挂钩，其调整后上网电价从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带量上网电价仍每年进行清算。２０１６年度川投达州天然气发电厂按

２５００利用小时执行带量上网电价，以后结合电力体制改革及有关协调意见另行明确。

三、新投产天然气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由现行每千瓦时０．６４９元降低为每千瓦时０．５０４元。

四、天然气发电企业关停和降低上网电价形成的资金，由我委统筹安排疏导其他电价矛盾。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合井乡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和彰冠镇

光伏电站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５４号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８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布拖县新建合井乡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２万千瓦，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６３８号）、《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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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有关规

定，核定该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该电站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

日以前未全部投运，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８８元执行。

彰冠镇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２万千瓦）项目业主自筹资金建设的接网工程已获核准。根据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２０１２〕１０２号），同意对彰冠镇光伏电站实

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雪山风电场上网电价和黄水等风电场

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５６号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８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会东县新建雪山风电场，装机容量８．５万千瓦（３４×０．２５万千瓦），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００８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４４

号）有关规定，核定该风电场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６１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该电站

２０１７年底前未开工建设，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６０元执行。

黄水风电场（装机容量４．７５万千瓦）、洼垴风电场（装机容量４．７５万千瓦）项目业主自筹资金建

设的接网工程已获核准。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２０１２〕１０２号），

同意对黄水风电场、洼垴风电场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５７号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８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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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祥福垃圾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西

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巴中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６７２４８．５４吨、

４８６７６．２５吨、１０５５１９．４７吨、７６１７３吨、４２６３０．２２吨、１０６３３．８９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

上网电量。６家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全部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垃圾处

理量分别为１７６１４０．５９吨、５５９６５．１７吨、５５５３１．４３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分别低于电厂实际上

网电量５０９．６９７万千瓦时、３０．５７１２万千瓦时、６０．１５３６万千瓦时。２０１５年四季度，九江环保发电

厂上网电量４９３１．９３６５万千瓦时、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量１５６７．０２４８万千瓦时、广安市

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量１５５４．８８００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３家

电厂其余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６１、６２号机组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７５号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５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６１、６２号机组，除尘改造工程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竣工投入运行，经

省环境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烟尘排放浓度符合国家要求。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

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６１、６２号机组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

千瓦时０．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８３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８日

各市（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环境保护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制定石油化工及包装印刷等试点行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１８５号，以下简称《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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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全省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收标准

根据《通知》中关于“ＶＯＣｓ对环境损害程度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废气中主要污染物大体

相当”的情况，我省ＶＯＣｓ的征收标准参照我们印发的《关于调整排污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６３号）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征收标准执行，即每当量 １．２元

（ＶＯＣｓ污染当量值为０．９５千克）。

二、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为奖优罚劣，鼓励深度治理，我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对于排放浓度

低于规定排放限值的５０％（含５０％），且当月未受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排污费征收标准为每当量

０．６元。对于排放浓度高于规定限值，或排放量高于规定总量指标，或企业生产工艺装备或产品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规定的淘汰类的，征收标准为每当量２．４元；

同时存在上述任何两种情况的，征收标准为每当量３．６元；同时存在上述三种情况的，征收标准为

每当量４．８元。

三、加强能力建设，有效提高收缴率

加强ＶＯＣｓ监测能力建设，完善无组织排放监管体系，提升对企业ＶＯＣｓ排放的监管水平。各

级价格、财政和环保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试点行业环境执法检查和对 ＶＯＣｓ排污费征收

情况的检查，严厉打击不按规定如期申报、不据实申报、偷排偷放、未按规定缴纳 ＶＯＣｓ排污费等

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试点行业企业缴费意识。各有关部门要主动向社会公开试点行业企业 ＶＯＣｓ

排放、排污费征收及使用情况等信息，提高透明度；要通过设立热线电话、网络举报平台等方式，畅

通公众表达平台，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有效提高ＶＯＣｓ排污费收缴率。

四、执行时间

试点行业ＶＯＣｓ排污费征收标准执行时间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如有什么

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告知我们。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价和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２２９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新建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装机容量１．２万千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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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３５千伏送出工程，线路长度１１．５公里，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价格政策，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先按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

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２８０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

元，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

电价，自电厂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后，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１５日前将上一季度垃圾处理

量和上网电量证明材料报我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由我委按国家规定核实垃圾处理量并折算

垃圾发电上网电量。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汇明光伏

电站上网电价和浑水塘等光伏电站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２３０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会东县新建汇明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３万千瓦，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６３８号）、《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有关规定，

核定该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该电站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

日以前未全部投运，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８８元执行。

汇明光伏电站、浑水塘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３万千瓦）项目业主自筹资金建设的接网工程已获

核准。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２０１２〕１０２号），同意对汇明、浑

水塘光伏电站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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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

３１号机组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２９９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机组，除尘改造工程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竣工投入运行，

经环境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烟尘排放浓度符合国家要求。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机组从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

每千瓦时０．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６８００５６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

网络成员留意本资料预告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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殟

殟殟

殟

）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成都大盛印刷厂直接联系。　　　　　　　　　
　地址：成都市中和镇致民路　　　联系人：刘光全　　　　 　　　　　　　　　
　电话：邮政查询　１８９８０５３２２３３　邮编：６１０５００　　　　　　　　　　　　　　　
　联系电话：８６５２２７０３（编辑）　邮编：６１００１２　地址：成都市永兴巷１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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